
具体整改情况表

	整改任务
	市商务局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监管缺失。2024年5月，省商务厅等八部门印发《深入开展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》，要求各市商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印发实施方案，成立专项整治工作机构，牵头开展联合检查和执法工作。督察发现，邢台市商务局仅对该文件进行转发，未成立专项整治工作机构，无专项整治行动相关台账资料，未开展联合检查和执法工作。督察组在内丘县、任泽区、高新区3个县（区）发现报废机动车非法拆解问题10余个。

	整改实施主    体
	中共南宫市委  南宫市人民政府

	整改目标
	进一步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监督管理

	整改措施
	1.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，完善并有效发挥专项整治部门会商机制，加强联合执法监督检查。

2.加强宣传引导，广泛宣传国家、省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有关政策法规，公布非法回收拆解问题线索举报方式，发动全社会监督。

3.坚持问题导向，举一反三，在全市深入开展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拉网式排查整顿，建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专项整治工作台账，严厉打击非法回收拆解行为。

	完成情况
	1.已整改完成。为持续强化汽车流通领域行业管理，有效规范汽车销售及相关服务、二手车经营和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，严厉打击汽车流通领域违法违规行为，搞活汽车流通、扩大汽车消费、促进汽车以旧换新工作，我市印发了《南宫市汽车流通领域专项整治行动方案》，通过开展联合执法，深挖细究一批问题隐患，集中查处一批典型案件，坚决取缔一批黑窝点，曝光一批违法违规企业，切实形成有效震慑。

2.已整改完成。我市已在南宫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了《关于公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问题线索举报方式的公告》，通过设立举报电话和电子邮箱，发动社会监督，鼓励公众对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。

3.已整改完成。按照邢台市商务局印发的《关于建议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管理合理控制拆解产能的函》要求，我市相关部门通过严把立项备案、规划选址、工程许可、施工许可、环评批复、消防验收、应急备案、房产登记等审批关口，对目前已经注册营业执照、立项备案的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全面摸底。经排查，暂未发现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企业。通过对我市汽车修理厂、废品收购站、国省干道等沿线的停车场等场所进行了开展拉网式排查清理，并建立工作台账，暂未发现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场所，也未收到群众监督举报非法回收拆解行为。





